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2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振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

83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振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振騰（肇事逃逸部分，業經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另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2年8月30日14時14分

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拖車車牌號碼：00-00號）

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本案曳引車），沿新北市鶯歌區尖山

路往文化路方向行駛，於行經鶯歌區尖山路與文化路口時，

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汽車行

近路口，遇有行人穿越道路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

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而依當時情形，並

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往前行駛，不

慎碰撞輾壓穿越馬路之行人即被害人林宜松，致被害人林宜

松受有頭部破裂併腦組織溢出、中樞神經性休克，當場死

亡，其遺體旋又遭後車之梁先明（未據告訴）所駕駛之車牌

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貨車輾壓。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

6條之過失致死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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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

礎；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

於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

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確信

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

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存在致無從形成有罪確信，根據「罪

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

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判決意旨參照）。

三、按刑法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

意為成立要件，苟行為人縱加注意，仍不能防止其結果之發

生，即非其所能注意，自難以過失論。而過失責任之有無，

端視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結果之發生能否預見，行為

人倘盡最大程度之注意義務，結果發生是否即得避免，以為

判斷。行為人若無注意義務，固毋庸論，倘結果之發生，非

行為人所得預見，或行為人縱盡最大努力，結果仍不免發

生，即不得非難於行為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01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

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

第3項固有明文，然按汽車駕駛人依規定遵守交通規則行車

時，得信賴其他汽車駕駛人亦能遵守交通規則，故關於他人

違規行為所導致之危險，僅就可預見，且有充足時間可採取

適當之措施以避免結果之發生時，負其責任，對於他人突發

不可知之違規行為並無防止之義務。又刑法上之過失犯，以

行為人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

不注意者，始克相當；若事出突然，依當時情形，不能注意

時，縱有結果發生，仍不得令負過失責任（最高法院87年度

台非字第337號、90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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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供述、告訴人即被害人之弟林宜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

訴、證人梁先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

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事故車輛照

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監視器影像光碟、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12年9月8日偵查佐職務報告

及檢附之現場模擬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筆錄、檢

驗報告書、相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相驗屍體照片等

件，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駕駛本案曳引車，

碰撞輾壓穿越馬路之行人即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頭部破裂

併腦組織溢出、中樞神經性休克，當場死亡等情，然否認有

何過失致死之犯行，辯稱：伊當時沒有看到有人經過伊車

前，後來綠燈3至4秒之後，伊就開車往前走，伊在起步前會

看向車輛正前方及左右2側後照鏡，如果伊有看到有人在車

前伊就不會開車了等語（見本院卷第42至43、178至179

頁）。經查：

　㈠被告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駕駛本案曳引車，碰撞輾壓穿

越馬路之行人即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頭部破裂併腦組織溢

出、中樞神經性休克，當場死亡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

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承明確（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112年度相字第1144號卷，下稱相卷7至10、173至177、24

5至247頁、本院113年度審交訴第5號卷，下稱審交訴卷第44

頁、本院卷第42至43、140至141、178至179頁），核與證人

梁先明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見相卷第11至15、177至179、

245至249頁）、證人即告訴人林宜明警詢、偵查、本院準備

程序及審理中之陳述（見相卷第17至21、179至181頁、本院

113年度審交訴卷第5號，下稱審交訴卷47頁、本院卷第41至

48、139至145、181頁）相符，並有員警林明龍之職務報告

書（見相卷第235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受理相

驗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見相卷第3至4頁）、公路監理電

子閘門系統（見相卷第23、25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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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27至31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見相卷第33頁）、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見相卷第35至37頁）、監

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見相卷第39至47頁）、現場及事故

車輛照片（見相卷第49至61頁）、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

（見相卷第63至64頁）、現場及事故車輛照片（見相卷第65

至137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疑似道路交通事故

肇事逃逸追查表（見相卷第145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舉

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見相卷第147頁）、被告

駕駛車輛之行車紀錄紙（見相卷第149頁）、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相驗筆錄（見相卷第171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相驗屍體證明書（見相卷第183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檢驗報告書（見相卷第185至195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

峽分局112年9月4日新北警峽刑字第1123625255號函暨檢附

之現場模擬錄影照片、監視器影像擷圖及相驗照片（見相卷

第197至231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112年9月11日

新北警峽刑字第1123626609號函暨檢附之員警職務報告及現

場勘驗照片擷圖（見相卷第233至239頁）、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相驗報告書（見相卷第259頁、偵卷第3頁）、11

2年度相字第1144號勘驗筆錄（見偵卷第5至8頁）、本院勘

驗筆錄及勘驗結果照片（本院卷第43至47頁、49至89頁）等

件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本案被告並無違反注意義務之認定：

　⒈查本院勘驗相卷內所附之綠色光碟內之檔案名稱「中華電

信」，勘驗結果略以：檔案時間00：13：55至00：14：05，

畫面上方之交通號誌轉變為綠燈，甲車（即本案曳引車）前

方之白色小客車便起動前行，此時A男（即被害人）正行經

甲車車頭右前方（00：13：56），並持續往甲車前方移動。

待A男行至甲車車頭右前方近三分之一位置處時，甲車始起

動向前（00：13：58），並於A男行至甲車車頭左前方時與A

男發生碰撞（00：14：00）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

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3至44頁），足徵被告於本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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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間駕駛本案曳引車停等紅燈，待號誌燈轉為綠燈後，確

係等待了約2至3秒鐘，方啟動本案曳引車前行，而未貿然起

步，該等情形與被告之辯詞，尚無違背。

　⒉又本院勘驗相卷內所附之綠色光碟內之檔案名稱「0000000K

LG」部分（即本案曳引車之行車紀錄器），勘驗結果略以：

畫面時間00：00：00，畫面中可見前方路口處之交通號誌顯

示為綠燈，停等於甲車（即本案曳引車）前方之車輛先行起

步，待前方車輛前行至車身完全駛離地面繪製之右轉指向標

線時，甲車始起動。00:00:01至00:00:02，甲車起動後，畫

面右下角隨即出現一名身穿藍色上衣之男子（即本案被害

人），此時甲車仍持續緩慢前行，該名男子亦持續行走於甲

車前方，並往車道中移動，隨後便消失於畫面中。00:00:03

至00:00:05，甲車持續前行至影片結束等情，有本院113年6

月14日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5至46頁），可知被

告駕駛本案曳引車行經肇事地點，停等紅燈號誌，於綠燈起

步後，本案曳引車右側之被害人方突自右向左緊靠車頭前方

違規穿越道路，致遭撞擊事故發生。而被害人出現在行車紀

錄器中之時間甚短，被告前後反應時間僅有起步瞬間之1、2

秒左右，被害人欲穿越馬路之前與被告之相對距離亦十分靠

近，以致其僅於本案曳引車之擋風玻璃右下角處露出頭部而

已，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附件圖3-3在卷足佐（見

本院卷第76頁），客觀上難以要求被告在如此短暫的反應時

間內察覺車輛周遭的一切動靜變化以及是否會有行人違規穿

越馬路。且依案發當時的現場情況，被告等待交通號誌變為

綠燈、起步之時，衡諸常理，其視野焦點應匯聚於車前，而

受限於人眼之視野廣度與大型車視線死角之限制，自無法將

四面八方之影像與變化盡收眼底，此情形與觀看行車紀錄器

之影片時頗有差異，觀看影片時，播放器之螢幕通常係比本

案曳引車之擋風玻璃為小，以人之視野而言，更易一次觀覽

全局，且可經由反覆播放，確認被害人於何時、何處出現，

然被告起步時，因人眼之侷限與擋風玻璃範圍之大，其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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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流確認四周之情形，如要求被告即駕駛人於每一瞬間都要

能確認四面八方、每一處之景象後才能起步，實已強人所

難。況本案之行車紀錄器係放置於本案曳引車之儀表板平台

前面，業經被告於偵訊時陳述明確（見相卷第175頁），而

與被告自駕駛座上所見之視野並不相同，本案業經員警模擬

現場畫面，員警以持尺之手標示被害人之身高，並模擬被害

人於本案發生時行經之路線，另一員警則於本案曳引車之駕

駛座上攝影，而當模擬被害人之員警行至本案曳引車之右前

方時，自駕駛座之視角，僅能見到員警之頭頂，而未見其持

尺之手等情，此有112年9月8日偵查佐職務報告及本院113年

6月14日勘驗筆錄及附件圖4-12在卷足證（見相卷第235至23

9頁、本院卷第46至47、86頁），顯見若係自被告之視野以

觀，其確難以看見被害人行經本案曳引車車頭前，而被害人

又係違規穿越馬路，甚至是在被告駕車行徑方向變為綠燈時

突欲穿越馬路，此違規行徑令正常駕駛人極難預料，自不得

率然將駕駛人之注意義務顯著提高到常人難以遵循之後，再

將本件悲劇之發生責任轉嫁予駕駛人，否則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將形同虛設，駕駛人與用路人亦將無所適從，此究非刑法

過失致死罪所應確保之法秩序。按汽車駕駛人對於防止危險

發生之相關交通法令規定，業已遵守，並盡相當之注意義

務，以防止危險發生，應可信賴他人亦能遵守交通規則並盡

同等注意義務，因此而發生交通事故，得以信賴原則免除過

失責任（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5360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以本院認為，被告已經遵守交通規則並盡其合理之注意義

務，其於綠燈起步之際，對於被害人突然違規穿越馬路，因

反應時間及距離極短，且受限於車輛視野，促不及防，難認

有何過失可言。

　⒊綜上所述，被告既未違反「應注意車前狀況」之注意義務，

顯見其未注意到被害人穿越道路，非其之過失，而在未注意

到被害人穿越道路之情形下，自無違反「遇有行人穿越道路

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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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先行通過」之規則可言。

　㈢檢察官所提出之112年9月8日偵查佐職務報告及檢附之現場

模擬照片（下稱本案職務報告）無從作為認定被告過失之佐

證：

　⒈檢察官雖提出本案職務報告，以認定被告有本案之過失行

為，然查本院勘驗相卷內所附之綠色光碟內之檔案名稱「MA

H02596」部分（即員警通知被告到場並勘驗其所駕駛之本案

曳引車時所錄製之影像檔案），勘驗結果略以：00:00:00至

00:00:07，一名員警（下稱B員警）手持捲尺站在甲車（即

本案曳引車）前方，手中捲尺已拉出與被害人身高相近之長

度，並將其垂立於胸前。00:00:08至00:00:15，手持攝影機

之員警將攝影機交給此時已坐進甲車駕駛室之人（下稱C

男），B員警並囑咐C男用眼睛確認攝影機鏡頭視野。00:00:

16至00:00:30，C男接過攝影機，便朝駕駛座前方拍攝。00:

00:31至00:00:41，員警與C男確認其已準備就緒後，B員警

便移動至甲車右側車身，並向C男表示「我現在從旁邊走，

看你看不看得到。看後照鏡，攝影機看後照鏡。」此時畫面

中可見B員警身影出現在甲車右前方之主後視鏡及廣角後視

鏡中，並可看見B員警手舉捲尺之高度。00:00:42至00:00:4

4，B員警開始緩慢往甲車車頭方向移動，B員警之腿部隨後

出現於甲車前視鏡內之右上方，此時B員警身體實際位置尚

未抵達甲車車頭右前方。00:00:45至00:00:46，B員警持續

前行，其手部首先消失於主後視鏡中，待可透過甲車副駕駛

座車窗看見B員警頭頂部時，B員警之手部已完全消失於主後

視鏡及廣角後視鏡中。00:00:47至00:00:54，B員警移動至

甲車車頭右前方，此時B員警身影完全消失於主後視鏡及廣

角後視鏡中，僅出現於前視鏡內之右半部。B員警繼續沿著

甲車車頭往甲車左側移動，畫面中亦可見前視鏡中B員警之

身影自鏡內之右半部隨之移動至左半部，待B員警朝甲車左

側移動至超過甲車方向盤位置處時，B員警身影始消失於前

視鏡中。00:00:55至00:00:59，C男將攝影機交還員警，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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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結束，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

卷第46至47頁）。由上開勘驗結果可知，影片時間0至47秒

部分，員警仿照被害人之行為，沿著本案曳引車之右側車身

步行往前，雖可由後視鏡或前視鏡看到員警之身影，然此時

被害人僅係行走於靜止之車身旁邊，若要求駕駛人須於停等

紅燈時，除注意車前狀況外，仍須注意左、右後照鏡，即注

意到行走於車身邊之被害人，且其後隨時注意被害人有無轉

向而違反交通規則走入車陣，實有過苛。而就影片時間48秒

至結束止，同樣由員警仿照被害人之行為，自本案曳引車車

頭右方往車頭左方行走，可見被害人移動至車頭右前方時，

已僅能由副駕駛座側之前視鏡看到被害人之身影，而此時本

案曳引車業將起駛，衡諸前述被告視野之受限、被告所能反

應時間之短暫，實難以每一瞬間都要眼觀四路、過於嚴格之

注意義務束求被告。況本案係因曳引車撞輾過被害人而發生

如此憾事，衡諸彼時曳引車既係往前行駛，則被告於往前行

駛之曳引車上所見之前視鏡影像，與員警在靜止之曳引車上

所拍攝之前視鏡影像，會否相同，已足存疑。是依檢察官所

提之本案職務報告，尚難以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⒉另本件車禍事故經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

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結果，均認為本案被告

無肇事因素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車

鑑字第0000000號鑑定意見書（見審交訴卷第59至62頁）、

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新北覆議0000000號鑑

定覆議意見書（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在卷可參，又經本

院以檢察官所提之本案職務報告函詢前開之鑑定覆議會，該

會函覆以：因於營業半聯結車內手持錄影器材與在車內駕駛

時觀看車外角度會有落差，且警察手持量尺與實際行人即被

害人之身高亦不一定相符，故現場模擬結果就肇事責任之認

定並無影響等語，有新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10月18日新北

交安字第1132051796號函（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附卷足

參，益徵本案職務報告不足以作為被告於本案中有何違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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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務之證據，本案車禍發生之肇事原因，應係被害人於設

有分向限制線路段，從綠燈起步之車陣中橫越道路所致，被

告並無過失甚明。

　㈣是依上開卷內事證，得否遽認被告有本案犯行，非無合理懷

疑。本案並無足夠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主觀上之過失，基於

「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原則，應為對被告有利之認

定。

六、綜上所述，是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

被告之有罪心證。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

依法應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啓聰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許博然

　　　　　　　　　　　　　　　　　　　　法　官　洪韻婷

　　　　　　　　　　　　　　　　　　　　法　官　鄭芝宜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怡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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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2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振騰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83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振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振騰（肇事逃逸部分，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另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2年8月30日14時1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拖車車牌號碼：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本案曳引車），沿新北市鶯歌區尖山路往文化路方向行駛，於行經鶯歌區尖山路與文化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汽車行近路口，遇有行人穿越道路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往前行駛，不慎碰撞輾壓穿越馬路之行人即被害人林宜松，致被害人林宜松受有頭部破裂併腦組織溢出、中樞神經性休克，當場死亡，其遺體旋又遭後車之梁先明（未據告訴）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貨車輾壓。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存在致無從形成有罪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按刑法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為成立要件，苟行為人縱加注意，仍不能防止其結果之發生，即非其所能注意，自難以過失論。而過失責任之有無，端視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結果之發生能否預見，行為人倘盡最大程度之注意義務，結果發生是否即得避免，以為判斷。行為人若無注意義務，固毋庸論，倘結果之發生，非行為人所得預見，或行為人縱盡最大努力，結果仍不免發生，即不得非難於行為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固有明文，然按汽車駕駛人依規定遵守交通規則行車時，得信賴其他汽車駕駛人亦能遵守交通規則，故關於他人違規行為所導致之危險，僅就可預見，且有充足時間可採取適當之措施以避免結果之發生時，負其責任，對於他人突發不可知之違規行為並無防止之義務。又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始克相當；若事出突然，依當時情形，不能注意時，縱有結果發生，仍不得令負過失責任（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337號、90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即被害人之弟林宜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證人梁先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事故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監視器影像光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12年9月8日偵查佐職務報告及檢附之現場模擬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筆錄、檢驗報告書、相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相驗屍體照片等件，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駕駛本案曳引車，碰撞輾壓穿越馬路之行人即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頭部破裂併腦組織溢出、中樞神經性休克，當場死亡等情，然否認有何過失致死之犯行，辯稱：伊當時沒有看到有人經過伊車前，後來綠燈3至4秒之後，伊就開車往前走，伊在起步前會看向車輛正前方及左右2側後照鏡，如果伊有看到有人在車前伊就不會開車了等語（見本院卷第42至43、178至179頁）。經查：
　㈠被告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駕駛本案曳引車，碰撞輾壓穿越馬路之行人即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頭部破裂併腦組織溢出、中樞神經性休克，當場死亡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承明確（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相字第1144號卷，下稱相卷7至10、173至177、245至247頁、本院113年度審交訴第5號卷，下稱審交訴卷第44頁、本院卷第42至43、140至141、178至179頁），核與證人梁先明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見相卷第11至15、177至179、245至249頁）、證人即告訴人林宜明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陳述（見相卷第17至21、179至181頁、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卷第5號，下稱審交訴卷47頁、本院卷第41至48、139至145、181頁）相符，並有員警林明龍之職務報告書（見相卷第235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受理相驗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見相卷第3至4頁）、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見相卷第23、25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相卷第27至31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見相卷第33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見相卷第35至37頁）、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見相卷第39至47頁）、現場及事故車輛照片（見相卷第49至61頁）、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見相卷第63至64頁）、現場及事故車輛照片（見相卷第65至137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見相卷第145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見相卷第147頁）、被告駕駛車輛之行車紀錄紙（見相卷第149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筆錄（見相卷第171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見相卷第183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見相卷第185至195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112年9月4日新北警峽刑字第1123625255號函暨檢附之現場模擬錄影照片、監視器影像擷圖及相驗照片（見相卷第197至231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112年9月11日新北警峽刑字第1123626609號函暨檢附之員警職務報告及現場勘驗照片擷圖（見相卷第233至239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報告書（見相卷第259頁、偵卷第3頁）、112年度相字第1144號勘驗筆錄（見偵卷第5至8頁）、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結果照片（本院卷第43至47頁、49至89頁）等件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本案被告並無違反注意義務之認定：
　⒈查本院勘驗相卷內所附之綠色光碟內之檔案名稱「中華電信」，勘驗結果略以：檔案時間00：13：55至00：14：05，畫面上方之交通號誌轉變為綠燈，甲車（即本案曳引車）前方之白色小客車便起動前行，此時A男（即被害人）正行經甲車車頭右前方（00：13：56），並持續往甲車前方移動。待A男行至甲車車頭右前方近三分之一位置處時，甲車始起動向前（00：13：58），並於A男行至甲車車頭左前方時與A男發生碰撞（00：14：00）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3至44頁），足徵被告於本案發生時間駕駛本案曳引車停等紅燈，待號誌燈轉為綠燈後，確係等待了約2至3秒鐘，方啟動本案曳引車前行，而未貿然起步，該等情形與被告之辯詞，尚無違背。
　⒉又本院勘驗相卷內所附之綠色光碟內之檔案名稱「0000000KLG」部分（即本案曳引車之行車紀錄器），勘驗結果略以：畫面時間00：00：00，畫面中可見前方路口處之交通號誌顯示為綠燈，停等於甲車（即本案曳引車）前方之車輛先行起步，待前方車輛前行至車身完全駛離地面繪製之右轉指向標線時，甲車始起動。00:00:01至00:00:02，甲車起動後，畫面右下角隨即出現一名身穿藍色上衣之男子（即本案被害人），此時甲車仍持續緩慢前行，該名男子亦持續行走於甲車前方，並往車道中移動，隨後便消失於畫面中。00:00:03至00:00:05，甲車持續前行至影片結束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5至46頁），可知被告駕駛本案曳引車行經肇事地點，停等紅燈號誌，於綠燈起步後，本案曳引車右側之被害人方突自右向左緊靠車頭前方違規穿越道路，致遭撞擊事故發生。而被害人出現在行車紀錄器中之時間甚短，被告前後反應時間僅有起步瞬間之1、2秒左右，被害人欲穿越馬路之前與被告之相對距離亦十分靠近，以致其僅於本案曳引車之擋風玻璃右下角處露出頭部而已，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附件圖3-3在卷足佐（見本院卷第76頁），客觀上難以要求被告在如此短暫的反應時間內察覺車輛周遭的一切動靜變化以及是否會有行人違規穿越馬路。且依案發當時的現場情況，被告等待交通號誌變為綠燈、起步之時，衡諸常理，其視野焦點應匯聚於車前，而受限於人眼之視野廣度與大型車視線死角之限制，自無法將四面八方之影像與變化盡收眼底，此情形與觀看行車紀錄器之影片時頗有差異，觀看影片時，播放器之螢幕通常係比本案曳引車之擋風玻璃為小，以人之視野而言，更易一次觀覽全局，且可經由反覆播放，確認被害人於何時、何處出現，然被告起步時，因人眼之侷限與擋風玻璃範圍之大，其僅能輪流確認四周之情形，如要求被告即駕駛人於每一瞬間都要能確認四面八方、每一處之景象後才能起步，實已強人所難。況本案之行車紀錄器係放置於本案曳引車之儀表板平台前面，業經被告於偵訊時陳述明確（見相卷第175頁），而與被告自駕駛座上所見之視野並不相同，本案業經員警模擬現場畫面，員警以持尺之手標示被害人之身高，並模擬被害人於本案發生時行經之路線，另一員警則於本案曳引車之駕駛座上攝影，而當模擬被害人之員警行至本案曳引車之右前方時，自駕駛座之視角，僅能見到員警之頭頂，而未見其持尺之手等情，此有112年9月8日偵查佐職務報告及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及附件圖4-12在卷足證（見相卷第235至239頁、本院卷第46至47、86頁），顯見若係自被告之視野以觀，其確難以看見被害人行經本案曳引車車頭前，而被害人又係違規穿越馬路，甚至是在被告駕車行徑方向變為綠燈時突欲穿越馬路，此違規行徑令正常駕駛人極難預料，自不得率然將駕駛人之注意義務顯著提高到常人難以遵循之後，再將本件悲劇之發生責任轉嫁予駕駛人，否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將形同虛設，駕駛人與用路人亦將無所適從，此究非刑法過失致死罪所應確保之法秩序。按汽車駕駛人對於防止危險發生之相關交通法令規定，業已遵守，並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以防止危險發生，應可信賴他人亦能遵守交通規則並盡同等注意義務，因此而發生交通事故，得以信賴原則免除過失責任（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536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院認為，被告已經遵守交通規則並盡其合理之注意義務，其於綠燈起步之際，對於被害人突然違規穿越馬路，因反應時間及距離極短，且受限於車輛視野，促不及防，難認有何過失可言。
　⒊綜上所述，被告既未違反「應注意車前狀況」之注意義務，顯見其未注意到被害人穿越道路，非其之過失，而在未注意到被害人穿越道路之情形下，自無違反「遇有行人穿越道路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規則可言。
　㈢檢察官所提出之112年9月8日偵查佐職務報告及檢附之現場模擬照片（下稱本案職務報告）無從作為認定被告過失之佐證：
　⒈檢察官雖提出本案職務報告，以認定被告有本案之過失行為，然查本院勘驗相卷內所附之綠色光碟內之檔案名稱「MAH02596」部分（即員警通知被告到場並勘驗其所駕駛之本案曳引車時所錄製之影像檔案），勘驗結果略以：00:00:00至00:00:07，一名員警（下稱B員警）手持捲尺站在甲車（即本案曳引車）前方，手中捲尺已拉出與被害人身高相近之長度，並將其垂立於胸前。00:00:08至00:00:15，手持攝影機之員警將攝影機交給此時已坐進甲車駕駛室之人（下稱C男），B員警並囑咐C男用眼睛確認攝影機鏡頭視野。00:00:16至00:00:30，C男接過攝影機，便朝駕駛座前方拍攝。00:00:31至00:00:41，員警與C男確認其已準備就緒後，B員警便移動至甲車右側車身，並向C男表示「我現在從旁邊走，看你看不看得到。看後照鏡，攝影機看後照鏡。」此時畫面中可見B員警身影出現在甲車右前方之主後視鏡及廣角後視鏡中，並可看見B員警手舉捲尺之高度。00:00:42至00:00:44，B員警開始緩慢往甲車車頭方向移動，B員警之腿部隨後出現於甲車前視鏡內之右上方，此時B員警身體實際位置尚未抵達甲車車頭右前方。00:00:45至00:00:46，B員警持續前行，其手部首先消失於主後視鏡中，待可透過甲車副駕駛座車窗看見B員警頭頂部時，B員警之手部已完全消失於主後視鏡及廣角後視鏡中。00:00:47至00:00:54，B員警移動至甲車車頭右前方，此時B員警身影完全消失於主後視鏡及廣角後視鏡中，僅出現於前視鏡內之右半部。B員警繼續沿著甲車車頭往甲車左側移動，畫面中亦可見前視鏡中B員警之身影自鏡內之右半部隨之移動至左半部，待B員警朝甲車左側移動至超過甲車方向盤位置處時，B員警身影始消失於前視鏡中。00:00:55至00:00:59，C男將攝影機交還員警，便錄製結束，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由上開勘驗結果可知，影片時間0至47秒部分，員警仿照被害人之行為，沿著本案曳引車之右側車身步行往前，雖可由後視鏡或前視鏡看到員警之身影，然此時被害人僅係行走於靜止之車身旁邊，若要求駕駛人須於停等紅燈時，除注意車前狀況外，仍須注意左、右後照鏡，即注意到行走於車身邊之被害人，且其後隨時注意被害人有無轉向而違反交通規則走入車陣，實有過苛。而就影片時間48秒至結束止，同樣由員警仿照被害人之行為，自本案曳引車車頭右方往車頭左方行走，可見被害人移動至車頭右前方時，已僅能由副駕駛座側之前視鏡看到被害人之身影，而此時本案曳引車業將起駛，衡諸前述被告視野之受限、被告所能反應時間之短暫，實難以每一瞬間都要眼觀四路、過於嚴格之注意義務束求被告。況本案係因曳引車撞輾過被害人而發生如此憾事，衡諸彼時曳引車既係往前行駛，則被告於往前行駛之曳引車上所見之前視鏡影像，與員警在靜止之曳引車上所拍攝之前視鏡影像，會否相同，已足存疑。是依檢察官所提之本案職務報告，尚難以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⒉另本件車禍事故經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結果，均認為本案被告無肇事因素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車鑑字第0000000號鑑定意見書（見審交訴卷第59至62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新北覆議0000000號鑑定覆議意見書（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在卷可參，又經本院以檢察官所提之本案職務報告函詢前開之鑑定覆議會，該會函覆以：因於營業半聯結車內手持錄影器材與在車內駕駛時觀看車外角度會有落差，且警察手持量尺與實際行人即被害人之身高亦不一定相符，故現場模擬結果就肇事責任之認定並無影響等語，有新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10月18日新北交安字第1132051796號函（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附卷足參，益徵本案職務報告不足以作為被告於本案中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之證據，本案車禍發生之肇事原因，應係被害人於設有分向限制線路段，從綠燈起步之車陣中橫越道路所致，被告並無過失甚明。
　㈣是依上開卷內事證，得否遽認被告有本案犯行，非無合理懷疑。本案並無足夠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主觀上之過失，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原則，應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是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之有罪心證。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依法應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啓聰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許博然


　　　　　　　　　　　　　　　　　　　　法　官　洪韻婷


　　　　　　　　　　　　　　　　　　　　法　官　鄭芝宜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怡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2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振騰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
83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振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振騰（肇事逃逸部分，業經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另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2年8月30日14時14分
    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拖車車牌號碼：00-00號）
    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本案曳引車），沿新北市鶯歌區尖山
    路往文化路方向行駛，於行經鶯歌區尖山路與文化路口時，
    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汽車行
    近路口，遇有行人穿越道路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
    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而依當時情形，並
    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往前行駛，不
    慎碰撞輾壓穿越馬路之行人即被害人林宜松，致被害人林宜
    松受有頭部破裂併腦組織溢出、中樞神經性休克，當場死亡
    ，其遺體旋又遭後車之梁先明（未據告訴）所駕駛之車牌號
    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貨車輾壓。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6
    條之過失致死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
    礎；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
    於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
    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
    程度，而有合理懷疑存在致無從形成有罪確信，根據「罪證
    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
    決意旨參照）。
三、按刑法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
    意為成立要件，苟行為人縱加注意，仍不能防止其結果之發
    生，即非其所能注意，自難以過失論。而過失責任之有無，
    端視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結果之發生能否預見，行為
    人倘盡最大程度之注意義務，結果發生是否即得避免，以為
    判斷。行為人若無注意義務，固毋庸論，倘結果之發生，非
    行為人所得預見，或行為人縱盡最大努力，結果仍不免發生
    ，即不得非難於行為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01號
    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
    ，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
    3項固有明文，然按汽車駕駛人依規定遵守交通規則行車時
    ，得信賴其他汽車駕駛人亦能遵守交通規則，故關於他人違
    規行為所導致之危險，僅就可預見，且有充足時間可採取適
    當之措施以避免結果之發生時，負其責任，對於他人突發不
    可知之違規行為並無防止之義務。又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
    為人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
    注意者，始克相當；若事出突然，依當時情形，不能注意時
    ，縱有結果發生，仍不得令負過失責任（最高法院87年度台
    非字第337號、90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
    之供述、告訴人即被害人之弟林宜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人梁先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事故車輛照片、監
    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監視器影像光碟、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12年9月8日偵查佐職務報告及檢附
    之現場模擬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筆錄、檢驗報告
    書、相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相驗屍體照片等件，為
    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駕駛本案曳引車，
    碰撞輾壓穿越馬路之行人即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頭部破裂
    併腦組織溢出、中樞神經性休克，當場死亡等情，然否認有
    何過失致死之犯行，辯稱：伊當時沒有看到有人經過伊車前
    ，後來綠燈3至4秒之後，伊就開車往前走，伊在起步前會看
    向車輛正前方及左右2側後照鏡，如果伊有看到有人在車前
    伊就不會開車了等語（見本院卷第42至43、178至179頁）。
    經查：
　㈠被告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駕駛本案曳引車，碰撞輾壓穿越馬路之行人即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頭部破裂併腦組織溢出、中樞神經性休克，當場死亡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承明確（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相字第1144號卷，下稱相卷7至10、173至177、245至247頁、本院113年度審交訴第5號卷，下稱審交訴卷第44頁、本院卷第42至43、140至141、178至179頁），核與證人梁先明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見相卷第11至15、177至179、245至249頁）、證人即告訴人林宜明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陳述（見相卷第17至21、179至181頁、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卷第5號，下稱審交訴卷47頁、本院卷第41至48、139至145、181頁）相符，並有員警林明龍之職務報告書（見相卷第235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受理相驗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見相卷第3至4頁）、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見相卷第23、25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相卷第27至31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見相卷第33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見相卷第35至37頁）、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見相卷第39至47頁）、現場及事故車輛照片（見相卷第49至61頁）、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見相卷第63至64頁）、現場及事故車輛照片（見相卷第65至137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見相卷第145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見相卷第147頁）、被告駕駛車輛之行車紀錄紙（見相卷第149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筆錄（見相卷第171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見相卷第183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見相卷第185至195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112年9月4日新北警峽刑字第1123625255號函暨檢附之現場模擬錄影照片、監視器影像擷圖及相驗照片（見相卷第197至231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112年9月11日新北警峽刑字第1123626609號函暨檢附之員警職務報告及現場勘驗照片擷圖（見相卷第233至239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報告書（見相卷第259頁、偵卷第3頁）、112年度相字第1144號勘驗筆錄（見偵卷第5至8頁）、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結果照片（本院卷第43至47頁、49至89頁）等件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本案被告並無違反注意義務之認定：
　⒈查本院勘驗相卷內所附之綠色光碟內之檔案名稱「中華電信
    」，勘驗結果略以：檔案時間00：13：55至00：14：05，畫
    面上方之交通號誌轉變為綠燈，甲車（即本案曳引車）前方
    之白色小客車便起動前行，此時A男（即被害人）正行經甲
    車車頭右前方（00：13：56），並持續往甲車前方移動。待
    A男行至甲車車頭右前方近三分之一位置處時，甲車始起動
    向前（00：13：58），並於A男行至甲車車頭左前方時與A男
    發生碰撞（00：14：00）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
    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3至44頁），足徵被告於本案發生
    時間駕駛本案曳引車停等紅燈，待號誌燈轉為綠燈後，確係
    等待了約2至3秒鐘，方啟動本案曳引車前行，而未貿然起步
    ，該等情形與被告之辯詞，尚無違背。
　⒉又本院勘驗相卷內所附之綠色光碟內之檔案名稱「0000000KL
    G」部分（即本案曳引車之行車紀錄器），勘驗結果略以：
    畫面時間00：00：00，畫面中可見前方路口處之交通號誌顯
    示為綠燈，停等於甲車（即本案曳引車）前方之車輛先行起
    步，待前方車輛前行至車身完全駛離地面繪製之右轉指向標
    線時，甲車始起動。00:00:01至00:00:02，甲車起動後，畫
    面右下角隨即出現一名身穿藍色上衣之男子（即本案被害人
    ），此時甲車仍持續緩慢前行，該名男子亦持續行走於甲車
    前方，並往車道中移動，隨後便消失於畫面中。00:00:03至
    00:00:05，甲車持續前行至影片結束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
    14日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5至46頁），可知被告
    駕駛本案曳引車行經肇事地點，停等紅燈號誌，於綠燈起步
    後，本案曳引車右側之被害人方突自右向左緊靠車頭前方違
    規穿越道路，致遭撞擊事故發生。而被害人出現在行車紀錄
    器中之時間甚短，被告前後反應時間僅有起步瞬間之1、2秒
    左右，被害人欲穿越馬路之前與被告之相對距離亦十分靠近
    ，以致其僅於本案曳引車之擋風玻璃右下角處露出頭部而已
    ，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附件圖3-3在卷足佐（見本
    院卷第76頁），客觀上難以要求被告在如此短暫的反應時間
    內察覺車輛周遭的一切動靜變化以及是否會有行人違規穿越
    馬路。且依案發當時的現場情況，被告等待交通號誌變為綠
    燈、起步之時，衡諸常理，其視野焦點應匯聚於車前，而受
    限於人眼之視野廣度與大型車視線死角之限制，自無法將四
    面八方之影像與變化盡收眼底，此情形與觀看行車紀錄器之
    影片時頗有差異，觀看影片時，播放器之螢幕通常係比本案
    曳引車之擋風玻璃為小，以人之視野而言，更易一次觀覽全
    局，且可經由反覆播放，確認被害人於何時、何處出現，然
    被告起步時，因人眼之侷限與擋風玻璃範圍之大，其僅能輪
    流確認四周之情形，如要求被告即駕駛人於每一瞬間都要能
    確認四面八方、每一處之景象後才能起步，實已強人所難。
    況本案之行車紀錄器係放置於本案曳引車之儀表板平台前面
    ，業經被告於偵訊時陳述明確（見相卷第175頁），而與被
    告自駕駛座上所見之視野並不相同，本案業經員警模擬現場
    畫面，員警以持尺之手標示被害人之身高，並模擬被害人於
    本案發生時行經之路線，另一員警則於本案曳引車之駕駛座
    上攝影，而當模擬被害人之員警行至本案曳引車之右前方時
    ，自駕駛座之視角，僅能見到員警之頭頂，而未見其持尺之
    手等情，此有112年9月8日偵查佐職務報告及本院113年6月1
    4日勘驗筆錄及附件圖4-12在卷足證（見相卷第235至239頁
    、本院卷第46至47、86頁），顯見若係自被告之視野以觀，
    其確難以看見被害人行經本案曳引車車頭前，而被害人又係
    違規穿越馬路，甚至是在被告駕車行徑方向變為綠燈時突欲
    穿越馬路，此違規行徑令正常駕駛人極難預料，自不得率然
    將駕駛人之注意義務顯著提高到常人難以遵循之後，再將本
    件悲劇之發生責任轉嫁予駕駛人，否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將
    形同虛設，駕駛人與用路人亦將無所適從，此究非刑法過失
    致死罪所應確保之法秩序。按汽車駕駛人對於防止危險發生
    之相關交通法令規定，業已遵守，並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以
    防止危險發生，應可信賴他人亦能遵守交通規則並盡同等注
    意義務，因此而發生交通事故，得以信賴原則免除過失責任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536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
    院認為，被告已經遵守交通規則並盡其合理之注意義務，其
    於綠燈起步之際，對於被害人突然違規穿越馬路，因反應時
    間及距離極短，且受限於車輛視野，促不及防，難認有何過
    失可言。
　⒊綜上所述，被告既未違反「應注意車前狀況」之注意義務，
    顯見其未注意到被害人穿越道路，非其之過失，而在未注意
    到被害人穿越道路之情形下，自無違反「遇有行人穿越道路
    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
    人先行通過」之規則可言。
　㈢檢察官所提出之112年9月8日偵查佐職務報告及檢附之現場模
    擬照片（下稱本案職務報告）無從作為認定被告過失之佐證
    ：
　⒈檢察官雖提出本案職務報告，以認定被告有本案之過失行為
    ，然查本院勘驗相卷內所附之綠色光碟內之檔案名稱「MAH0
    2596」部分（即員警通知被告到場並勘驗其所駕駛之本案曳
    引車時所錄製之影像檔案），勘驗結果略以：00:00:00至00
    :00:07，一名員警（下稱B員警）手持捲尺站在甲車（即本
    案曳引車）前方，手中捲尺已拉出與被害人身高相近之長度
    ，並將其垂立於胸前。00:00:08至00:00:15，手持攝影機之
    員警將攝影機交給此時已坐進甲車駕駛室之人（下稱C男）
    ，B員警並囑咐C男用眼睛確認攝影機鏡頭視野。00:00:16至
    00:00:30，C男接過攝影機，便朝駕駛座前方拍攝。00:00:3
    1至00:00:41，員警與C男確認其已準備就緒後，B員警便移
    動至甲車右側車身，並向C男表示「我現在從旁邊走，看你
    看不看得到。看後照鏡，攝影機看後照鏡。」此時畫面中可
    見B員警身影出現在甲車右前方之主後視鏡及廣角後視鏡中
    ，並可看見B員警手舉捲尺之高度。00:00:42至00:00:44，B
    員警開始緩慢往甲車車頭方向移動，B員警之腿部隨後出現
    於甲車前視鏡內之右上方，此時B員警身體實際位置尚未抵
    達甲車車頭右前方。00:00:45至00:00:46，B員警持續前行
    ，其手部首先消失於主後視鏡中，待可透過甲車副駕駛座車
    窗看見B員警頭頂部時，B員警之手部已完全消失於主後視鏡
    及廣角後視鏡中。00:00:47至00:00:54，B員警移動至甲車
    車頭右前方，此時B員警身影完全消失於主後視鏡及廣角後
    視鏡中，僅出現於前視鏡內之右半部。B員警繼續沿著甲車
    車頭往甲車左側移動，畫面中亦可見前視鏡中B員警之身影
    自鏡內之右半部隨之移動至左半部，待B員警朝甲車左側移
    動至超過甲車方向盤位置處時，B員警身影始消失於前視鏡
    中。00:00:55至00:00:59，C男將攝影機交還員警，便錄製
    結束，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
    46至47頁）。由上開勘驗結果可知，影片時間0至47秒部分
    ，員警仿照被害人之行為，沿著本案曳引車之右側車身步行
    往前，雖可由後視鏡或前視鏡看到員警之身影，然此時被害
    人僅係行走於靜止之車身旁邊，若要求駕駛人須於停等紅燈
    時，除注意車前狀況外，仍須注意左、右後照鏡，即注意到
    行走於車身邊之被害人，且其後隨時注意被害人有無轉向而
    違反交通規則走入車陣，實有過苛。而就影片時間48秒至結
    束止，同樣由員警仿照被害人之行為，自本案曳引車車頭右
    方往車頭左方行走，可見被害人移動至車頭右前方時，已僅
    能由副駕駛座側之前視鏡看到被害人之身影，而此時本案曳
    引車業將起駛，衡諸前述被告視野之受限、被告所能反應時
    間之短暫，實難以每一瞬間都要眼觀四路、過於嚴格之注意
    義務束求被告。況本案係因曳引車撞輾過被害人而發生如此
    憾事，衡諸彼時曳引車既係往前行駛，則被告於往前行駛之
    曳引車上所見之前視鏡影像，與員警在靜止之曳引車上所拍
    攝之前視鏡影像，會否相同，已足存疑。是依檢察官所提之
    本案職務報告，尚難以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⒉另本件車禍事故經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
    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結果，均認為本案被告
    無肇事因素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車
    鑑字第0000000號鑑定意見書（見審交訴卷第59至62頁）、
    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新北覆議0000000號鑑
    定覆議意見書（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在卷可參，又經本
    院以檢察官所提之本案職務報告函詢前開之鑑定覆議會，該
    會函覆以：因於營業半聯結車內手持錄影器材與在車內駕駛
    時觀看車外角度會有落差，且警察手持量尺與實際行人即被
    害人之身高亦不一定相符，故現場模擬結果就肇事責任之認
    定並無影響等語，有新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10月18日新北
    交安字第1132051796號函（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附卷足
    參，益徵本案職務報告不足以作為被告於本案中有何違反注
    意義務之證據，本案車禍發生之肇事原因，應係被害人於設
    有分向限制線路段，從綠燈起步之車陣中橫越道路所致，被
    告並無過失甚明。
　㈣是依上開卷內事證，得否遽認被告有本案犯行，非無合理懷
    疑。本案並無足夠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主觀上之過失，基於「
    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原則，應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
六、綜上所述，是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
    被告之有罪心證。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
    依法應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啓聰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許博然

　　　　　　　　　　　　　　　　　　　　法　官　洪韻婷

　　　　　　　　　　　　　　　　　　　　法　官　鄭芝宜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怡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28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振騰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83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振騰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振騰（肇事逃逸部分，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另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2年8月30日14時1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拖車車牌號碼：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本案曳引車），沿新北市鶯歌區尖山路往文化路方向行駛，於行經鶯歌區尖山路與文化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汽車行近路口，遇有行人穿越道路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往前行駛，不慎碰撞輾壓穿越馬路之行人即被害人林宜松，致被害人林宜松受有頭部破裂併腦組織溢出、中樞神經性休克，當場死亡，其遺體旋又遭後車之梁先明（未據告訴）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貨車輾壓。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存在致無從形成有罪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按刑法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為成立要件，苟行為人縱加注意，仍不能防止其結果之發生，即非其所能注意，自難以過失論。而過失責任之有無，端視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結果之發生能否預見，行為人倘盡最大程度之注意義務，結果發生是否即得避免，以為判斷。行為人若無注意義務，固毋庸論，倘結果之發生，非行為人所得預見，或行為人縱盡最大努力，結果仍不免發生，即不得非難於行為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0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固有明文，然按汽車駕駛人依規定遵守交通規則行車時，得信賴其他汽車駕駛人亦能遵守交通規則，故關於他人違規行為所導致之危險，僅就可預見，且有充足時間可採取適當之措施以避免結果之發生時，負其責任，對於他人突發不可知之違規行為並無防止之義務。又刑法上之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始克相當；若事出突然，依當時情形，不能注意時，縱有結果發生，仍不得令負過失責任（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337號、90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即被害人之弟林宜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證人梁先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事故車輛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監視器影像光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12年9月8日偵查佐職務報告及檢附之現場模擬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筆錄、檢驗報告書、相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相驗屍體照片等件，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駕駛本案曳引車，碰撞輾壓穿越馬路之行人即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頭部破裂併腦組織溢出、中樞神經性休克，當場死亡等情，然否認有何過失致死之犯行，辯稱：伊當時沒有看到有人經過伊車前，後來綠燈3至4秒之後，伊就開車往前走，伊在起步前會看向車輛正前方及左右2側後照鏡，如果伊有看到有人在車前伊就不會開車了等語（見本院卷第42至43、178至179頁）。經查：
　㈠被告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駕駛本案曳引車，碰撞輾壓穿越馬路之行人即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頭部破裂併腦組織溢出、中樞神經性休克，當場死亡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承明確（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相字第1144號卷，下稱相卷7至10、173至177、245至247頁、本院113年度審交訴第5號卷，下稱審交訴卷第44頁、本院卷第42至43、140至141、178至179頁），核與證人梁先明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見相卷第11至15、177至179、245至249頁）、證人即告訴人林宜明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陳述（見相卷第17至21、179至181頁、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卷第5號，下稱審交訴卷47頁、本院卷第41至48、139至145、181頁）相符，並有員警林明龍之職務報告書（見相卷第235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受理相驗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見相卷第3至4頁）、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見相卷第23、25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相卷第27至31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見相卷第33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見相卷第35至37頁）、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見相卷第39至47頁）、現場及事故車輛照片（見相卷第49至61頁）、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見相卷第63至64頁）、現場及事故車輛照片（見相卷第65至137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見相卷第145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見相卷第147頁）、被告駕駛車輛之行車紀錄紙（見相卷第149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筆錄（見相卷第171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見相卷第183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見相卷第185至195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112年9月4日新北警峽刑字第1123625255號函暨檢附之現場模擬錄影照片、監視器影像擷圖及相驗照片（見相卷第197至231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112年9月11日新北警峽刑字第1123626609號函暨檢附之員警職務報告及現場勘驗照片擷圖（見相卷第233至239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報告書（見相卷第259頁、偵卷第3頁）、112年度相字第1144號勘驗筆錄（見偵卷第5至8頁）、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結果照片（本院卷第43至47頁、49至89頁）等件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本案被告並無違反注意義務之認定：
　⒈查本院勘驗相卷內所附之綠色光碟內之檔案名稱「中華電信」，勘驗結果略以：檔案時間00：13：55至00：14：05，畫面上方之交通號誌轉變為綠燈，甲車（即本案曳引車）前方之白色小客車便起動前行，此時A男（即被害人）正行經甲車車頭右前方（00：13：56），並持續往甲車前方移動。待A男行至甲車車頭右前方近三分之一位置處時，甲車始起動向前（00：13：58），並於A男行至甲車車頭左前方時與A男發生碰撞（00：14：00）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3至44頁），足徵被告於本案發生時間駕駛本案曳引車停等紅燈，待號誌燈轉為綠燈後，確係等待了約2至3秒鐘，方啟動本案曳引車前行，而未貿然起步，該等情形與被告之辯詞，尚無違背。
　⒉又本院勘驗相卷內所附之綠色光碟內之檔案名稱「0000000KLG」部分（即本案曳引車之行車紀錄器），勘驗結果略以：畫面時間00：00：00，畫面中可見前方路口處之交通號誌顯示為綠燈，停等於甲車（即本案曳引車）前方之車輛先行起步，待前方車輛前行至車身完全駛離地面繪製之右轉指向標線時，甲車始起動。00:00:01至00:00:02，甲車起動後，畫面右下角隨即出現一名身穿藍色上衣之男子（即本案被害人），此時甲車仍持續緩慢前行，該名男子亦持續行走於甲車前方，並往車道中移動，隨後便消失於畫面中。00:00:03至00:00:05，甲車持續前行至影片結束等情，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5至46頁），可知被告駕駛本案曳引車行經肇事地點，停等紅燈號誌，於綠燈起步後，本案曳引車右側之被害人方突自右向左緊靠車頭前方違規穿越道路，致遭撞擊事故發生。而被害人出現在行車紀錄器中之時間甚短，被告前後反應時間僅有起步瞬間之1、2秒左右，被害人欲穿越馬路之前與被告之相對距離亦十分靠近，以致其僅於本案曳引車之擋風玻璃右下角處露出頭部而已，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附件圖3-3在卷足佐（見本院卷第76頁），客觀上難以要求被告在如此短暫的反應時間內察覺車輛周遭的一切動靜變化以及是否會有行人違規穿越馬路。且依案發當時的現場情況，被告等待交通號誌變為綠燈、起步之時，衡諸常理，其視野焦點應匯聚於車前，而受限於人眼之視野廣度與大型車視線死角之限制，自無法將四面八方之影像與變化盡收眼底，此情形與觀看行車紀錄器之影片時頗有差異，觀看影片時，播放器之螢幕通常係比本案曳引車之擋風玻璃為小，以人之視野而言，更易一次觀覽全局，且可經由反覆播放，確認被害人於何時、何處出現，然被告起步時，因人眼之侷限與擋風玻璃範圍之大，其僅能輪流確認四周之情形，如要求被告即駕駛人於每一瞬間都要能確認四面八方、每一處之景象後才能起步，實已強人所難。況本案之行車紀錄器係放置於本案曳引車之儀表板平台前面，業經被告於偵訊時陳述明確（見相卷第175頁），而與被告自駕駛座上所見之視野並不相同，本案業經員警模擬現場畫面，員警以持尺之手標示被害人之身高，並模擬被害人於本案發生時行經之路線，另一員警則於本案曳引車之駕駛座上攝影，而當模擬被害人之員警行至本案曳引車之右前方時，自駕駛座之視角，僅能見到員警之頭頂，而未見其持尺之手等情，此有112年9月8日偵查佐職務報告及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及附件圖4-12在卷足證（見相卷第235至239頁、本院卷第46至47、86頁），顯見若係自被告之視野以觀，其確難以看見被害人行經本案曳引車車頭前，而被害人又係違規穿越馬路，甚至是在被告駕車行徑方向變為綠燈時突欲穿越馬路，此違規行徑令正常駕駛人極難預料，自不得率然將駕駛人之注意義務顯著提高到常人難以遵循之後，再將本件悲劇之發生責任轉嫁予駕駛人，否則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將形同虛設，駕駛人與用路人亦將無所適從，此究非刑法過失致死罪所應確保之法秩序。按汽車駕駛人對於防止危險發生之相關交通法令規定，業已遵守，並盡相當之注意義務，以防止危險發生，應可信賴他人亦能遵守交通規則並盡同等注意義務，因此而發生交通事故，得以信賴原則免除過失責任（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536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院認為，被告已經遵守交通規則並盡其合理之注意義務，其於綠燈起步之際，對於被害人突然違規穿越馬路，因反應時間及距離極短，且受限於車輛視野，促不及防，難認有何過失可言。
　⒊綜上所述，被告既未違反「應注意車前狀況」之注意義務，顯見其未注意到被害人穿越道路，非其之過失，而在未注意到被害人穿越道路之情形下，自無違反「遇有行人穿越道路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規則可言。
　㈢檢察官所提出之112年9月8日偵查佐職務報告及檢附之現場模擬照片（下稱本案職務報告）無從作為認定被告過失之佐證：
　⒈檢察官雖提出本案職務報告，以認定被告有本案之過失行為，然查本院勘驗相卷內所附之綠色光碟內之檔案名稱「MAH02596」部分（即員警通知被告到場並勘驗其所駕駛之本案曳引車時所錄製之影像檔案），勘驗結果略以：00:00:00至00:00:07，一名員警（下稱B員警）手持捲尺站在甲車（即本案曳引車）前方，手中捲尺已拉出與被害人身高相近之長度，並將其垂立於胸前。00:00:08至00:00:15，手持攝影機之員警將攝影機交給此時已坐進甲車駕駛室之人（下稱C男），B員警並囑咐C男用眼睛確認攝影機鏡頭視野。00:00:16至00:00:30，C男接過攝影機，便朝駕駛座前方拍攝。00:00:31至00:00:41，員警與C男確認其已準備就緒後，B員警便移動至甲車右側車身，並向C男表示「我現在從旁邊走，看你看不看得到。看後照鏡，攝影機看後照鏡。」此時畫面中可見B員警身影出現在甲車右前方之主後視鏡及廣角後視鏡中，並可看見B員警手舉捲尺之高度。00:00:42至00:00:44，B員警開始緩慢往甲車車頭方向移動，B員警之腿部隨後出現於甲車前視鏡內之右上方，此時B員警身體實際位置尚未抵達甲車車頭右前方。00:00:45至00:00:46，B員警持續前行，其手部首先消失於主後視鏡中，待可透過甲車副駕駛座車窗看見B員警頭頂部時，B員警之手部已完全消失於主後視鏡及廣角後視鏡中。00:00:47至00:00:54，B員警移動至甲車車頭右前方，此時B員警身影完全消失於主後視鏡及廣角後視鏡中，僅出現於前視鏡內之右半部。B員警繼續沿著甲車車頭往甲車左側移動，畫面中亦可見前視鏡中B員警之身影自鏡內之右半部隨之移動至左半部，待B員警朝甲車左側移動至超過甲車方向盤位置處時，B員警身影始消失於前視鏡中。00:00:55至00:00:59，C男將攝影機交還員警，便錄製結束，有本院113年6月14日勘驗筆錄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由上開勘驗結果可知，影片時間0至47秒部分，員警仿照被害人之行為，沿著本案曳引車之右側車身步行往前，雖可由後視鏡或前視鏡看到員警之身影，然此時被害人僅係行走於靜止之車身旁邊，若要求駕駛人須於停等紅燈時，除注意車前狀況外，仍須注意左、右後照鏡，即注意到行走於車身邊之被害人，且其後隨時注意被害人有無轉向而違反交通規則走入車陣，實有過苛。而就影片時間48秒至結束止，同樣由員警仿照被害人之行為，自本案曳引車車頭右方往車頭左方行走，可見被害人移動至車頭右前方時，已僅能由副駕駛座側之前視鏡看到被害人之身影，而此時本案曳引車業將起駛，衡諸前述被告視野之受限、被告所能反應時間之短暫，實難以每一瞬間都要眼觀四路、過於嚴格之注意義務束求被告。況本案係因曳引車撞輾過被害人而發生如此憾事，衡諸彼時曳引車既係往前行駛，則被告於往前行駛之曳引車上所見之前視鏡影像，與員警在靜止之曳引車上所拍攝之前視鏡影像，會否相同，已足存疑。是依檢察官所提之本案職務報告，尚難以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⒉另本件車禍事故經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結果，均認為本案被告無肇事因素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車鑑字第0000000號鑑定意見書（見審交訴卷第59至62頁）、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新北覆議0000000號鑑定覆議意見書（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在卷可參，又經本院以檢察官所提之本案職務報告函詢前開之鑑定覆議會，該會函覆以：因於營業半聯結車內手持錄影器材與在車內駕駛時觀看車外角度會有落差，且警察手持量尺與實際行人即被害人之身高亦不一定相符，故現場模擬結果就肇事責任之認定並無影響等語，有新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10月18日新北交安字第1132051796號函（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附卷足參，益徵本案職務報告不足以作為被告於本案中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之證據，本案車禍發生之肇事原因，應係被害人於設有分向限制線路段，從綠燈起步之車陣中橫越道路所致，被告並無過失甚明。
　㈣是依上開卷內事證，得否遽認被告有本案犯行，非無合理懷疑。本案並無足夠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主觀上之過失，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原則，應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是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均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而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之有罪心證。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依法應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啓聰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許博然

　　　　　　　　　　　　　　　　　　　　法　官　洪韻婷

　　　　　　　　　　　　　　　　　　　　法　官　鄭芝宜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怡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